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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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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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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福彩七乐彩
第2017005期 投注总额：65579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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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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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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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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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4877.7503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月11日

第2017005期 投注总额：685898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6 0 8 6 9 6 羊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7011期 投注总额：535752元

04 09 12 13 15

奖池累计22.2827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7年1月11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67
3955

奖金

0元
2762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7011期

浙江销售2633208元，返奖额642067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月11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4494992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3925元

浙江中奖注数

405

627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9 0 9

申请人：蒋阿龙，男，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
330102194603240912。

遗嘱人：李秀卿，女，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八日出生，生前住杭州市江干区
景芳五区37幢2单元103室，公民身份号码：330102192310181227，于二〇一
六年十月十七日在杭州死亡。

遗嘱人李秀卿生前于二〇〇三年九月十一日在原杭州市上城区公证处
立下公证遗嘱，公证书编号：（2003）杭上证字第11381号。遗嘱内容为：在李
秀卿过世以后，其坐落于杭州市景芳五区37幢2单元103室的房产由其外甥
蒋阿龙一人继承。

现申请人蒋阿龙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向我处申请办理接受遗赠
公证，要求继承上述财产。因据申请人称，李秀卿的丈夫孙承绥曾有一儿子，
叫孙显棣，现已经多年未联系，现在也不知其住所和其它联系方式，故现本处
通过公告向孙显棣及李秀卿的其他法定继承人或利害关系人告知上述事
项。相关人员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两个月内，对申请人姓名的继承申请向
本处提出异议并递交证明材料。如到期本处未收到异议，则将根据申请人的
申请出具公证书。

本处地址：杭州市清泰街348号雪峰大厦
联系电话：0571-87857656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公证处

2017年1月13日

公 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杭州佳妮纺织有限
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该资产债权总额为
2998.03万元。该资产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
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资产中债权的详细情
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15 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

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董芳芳
联系电话：0571-88974005
电子邮件：dongfangfa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2016）浙01民终6586号
陈龙进：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李海宽与被上诉人钟荣

华、原审被告陈龙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裁
定：准许上诉人李海宽撤回上诉。二审案件受理费1189
元，减半收取594.5元，由李海宽负担。现依法向你方送
达（2016）浙01民终6586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851号

蔡晓春、陈丽丹：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847号

陈华波、胡同文：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399号

陈来兴、费金娣：本院受理原告达静波与被告陈来
兴、费金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陈来
兴、费金娣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02民
初239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
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
费，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717号

洪新华、许素娟：本院受理原告何茜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621号

黄诚：本院受理原告陈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2民
初3621号案的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849号

黄达品、陶文潘、陶文参：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78号

黄德永、孙勤：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五朋建筑装饰设计
有限公司诉你们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
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下午
14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914号

罗解生：本院受理原告段运山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
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416号

吕诗训、杭州恒景园林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黄
志华诉你们及丁小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保全裁定书、诉讼保全告知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862号

王存富、伍其超：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251号

王梦展：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同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
告王梦展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被告王梦
展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2民初225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
费，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718号

温素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与被告温素平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848号

游绍照、陈艳、王细貌：本院受理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525号

浙江银莱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川
山甲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银莱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380号

邹青、杭州山河航空货运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被告邹青、杭
州山河航空货运服务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106号

陈从钗：本院受理原告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深圳
捷信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诉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
请要求被告偿还原告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贷款本金、
利息、贷款管理费、月灵活还款服务包费、违约金，支付
原告深圳捷信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客户服务费和保险手
续费，并承担本案律师费、诉讼费和公告费。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上
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29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执民字第1045号

金秀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求是
支行申请执行你、杭州韩世通电子有限公司、杭州隆竹服
装有限公司、崔美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作出
拍卖你名下浙AW9S36车辆的执行裁定书。现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杭州皓丰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杭皓丰鉴评2016第45-H01号及杭州市西湖区
人民法院（2015）杭西执民字第1045号之二执行裁定
书。杭皓丰鉴评2016第45-H01号评估报告载明：浙
AW9S36车辆的市场价值为286969元。（2015）杭西执民
字第1045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载明：拍卖被执行人金秀男
名下的浙AW9S36车辆一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执行裁定书有异
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844号

杭州旭双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范展雯诉浙
江明起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你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要求被告浙江明起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偿还原告
债权50000元，向原告支付从2015年5月20日至实际支
付债权回购款之日止的收益，被告杭州旭双贸易有限公
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29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执2041号

娄国梁、李宁：本院受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西湖支行与你们执行一案，依法委托江苏象仁土地
房产咨询评估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对海宁市长安镇星星
港湾花园文澜苑26幢201室房屋进行评估，现已作出苏
象仁杭州房估字201612-0407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现予
公告送达，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
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60日内，向杭州市西湖
区人民法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
本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758号

杭州海神锻压机床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华
新锻压配件厂诉被告杭州海神锻压机床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
4月26日上午9时1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042号

邵军：本院受理原告谢永霞诉被告邵军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7年4月25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747号

吕道军、吴佳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
司诉被告吕道军、吴佳佳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26日上
午10时1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748号

顾志敏：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被
告顾志敏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26日上午9时40分在本院
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785号

张红兵：本院受理原告北京神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杭州分公司诉被告张红兵、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绍兴市柯桥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
月26日上午9时15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290号

范郁峰、邵秀芬、杭州峰明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支行诉被告范
郁峰、邵秀芬、杭州峰明置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7年4月26日上午8时4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872号

张婉娥、俞云海：本院受理原告周云瑞诉被告张婉
娥、俞云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25日下午15时00分
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777号

南京竞丰达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南京竞
丰达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大华科技有
限公司诉被告南京竞丰达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淮安分公
司、南京竞丰达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
4月25日上午15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780号

成都天行建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大华
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成都天行建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7年4月26日下午15时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342号

吴炜：本院受理原告杜阳诉被告吴炜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
4月26日上午8时45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268号

王永华：本院受理原告曹丽萍诉被告王永华抵押权纠
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7年4月25日上午9时45分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275号

杭州良威剑贸易有限公司、杭州昌鹤贸易有限公司、
罗建明、高亚玲、洪建国、陈关梁、肖榕：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沿支行诉被告杭州
良威剑贸易有限公司、杭州昌鹤贸易有限公司、罗建明、
高亚玲、洪建国、陈关梁、肖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
年4月27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936号

沈建刚：本院受理原告张宝根诉被告沈建刚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26日下午14时00分
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961号

平银江：本院受理原告张舟诉被告平银江、王丽英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26日下午14时15分
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686号

郑凤华、柳美君、浙江瑞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
讯拓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庆瑞实业有限公司、杭州瑞邦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孙兴乐诉被告郑凤华、柳
美君、浙江瑞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讯拓实业有限公
司、浙江庆瑞实业有限公司、杭州瑞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26日下午15时00分在本院
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779号

东莞市惠日五金有限公司、深圳市惠日五金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博世电动工具（中国）有限公司诉被告
东莞市惠日五金有限公司、深圳市惠日五金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26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
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754号

杭州元喆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屈
境诉被告杭州元喆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
年4月25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954号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深圳
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黄杭建诉被
告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深圳瑞
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25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854号

苏换中：本院受理原告叶绿各诉被告苏换中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本院定于2017年4月25日上午8时45分在本院第十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756号

建德市捷丰羽绒制品厂：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畜产
恒丰羽绒服饰有限公司诉被告建德市捷丰羽绒制品厂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25日下午15时00分在本
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814号

张伟忠：本院受理原告胡满花诉被告张伟忠、王雅萍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本院定于2017年4月25日下午14时20分在本院第四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746号

吴文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被
告吴文勇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25日下午14时00分在本院
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749号

杭州松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保接
诉被告杭州松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杭州世贸世盈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24日上
午9时45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355号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深圳
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俞凤明诉被
告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深圳瑞
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4月
24日上午9时15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
因发展需要，浙江知联律师事务所（以下称“知联

所”）全体律师已加盟北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现
知联所决定予以注销。知联所注销前的所有债权、债
务均由原知联所合伙人承担。

浙江知联律师事务所

遗
失
声
明

省委政法委邵成跃遗失工作证一张（第
00867号），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金成太炎律师事务所律师何俞磊
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13301201110732911，
流水号10569700，声明作废。


